
 

 

交通接載安排守則 

1. 若學員取消或更改交通接載安排，必須 10天前致電本會， 並須提交信函和証明文件(郵寄、

電郵或傳真至本會)，否則將不獲處理。 

2. 若學員身體不適或突發原因未能出席訓練，並需要取消當日交通接載安排，須儘早通知本會

職員或致電車長(辦公時間外) ，事後亦須提交信函和証明文件(郵寄、電郵或傳真至本會)。 

3. 本會有權向該學員收取因取消或更改行程而引致的復康巴士之任何罰款。 

4. 凡獲安排交通接載之學員，若該季使用率不足 90%，將影響其下季交通安排的申請。 

5. 學員不得擅自行向車長提出更改上落車地點、時間、取消安排或要求車長更改行車路線。 

6. 學員需於指定上車時間 5分鐘前，到達指定地點候車，逾時不候。 

7. 學員必須依服從車長指示及遵守安全指引，並保持車廂整潔。 

8. 未能遵守交通接載安排指引，本會會作出以下程序： 

8.1首次違規，本會將向學員發出警告信。 

8.2第 2次違規，學員將被即時終止以後交通接載服務。 

9. 本會可在適當時候對以上守則作任何修訂或增減，並上載於協會網站供學員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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